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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月亮湾海参店签约成“消费商”
这是“馅饼”还是“陷阱”？

“消费商”意为消费者不仅是商品的
买家，还可以成为商家，通过推广和分享
产品赚取佣金。这种模式通过激励消费
者将产品引入社交圈，从而实现更广泛
的销售。

近日，读者王女士拨打青岛晚报新
闻热线82860085，称在2019年加入月
亮湾海参成为消费商，支付5万元获得
海参大礼包，王女士要推广其海参产
品，5年后可返还本金。现在协议即将
到期，王女士履行协议介绍来不少亲朋
好友来买海参，但是月亮湾海参却毁约
了，拒绝返还本金。“消费商”对消费者
是利好还是“坑”，记者展开采访。

“签消费商协议的老人有十多位，
青岛海康水产发展有限公司找不着人
了，我们便去城阳找青岛月亮湾水产
品公司兑现协议，‘回购’股份。一位
王经理出面接待了我们，明确表示给
不了钱，并拟了一份和解协议让我们
签，内容包括给我们一个大礼包，视为
履行‘回购’协议。其实所谓的大礼包
就是用‘佣金’顶账，比如我们买 1 万
元的海参，只支付 7500 即可，那 2500
算是佣金顶账。协议还约定我们不得
再去门店维权，否则罚款10万元。”王
女士告诉记者，他们当场拒绝了这份
协议。

那么青岛月亮湾水产品公司和青
岛海康水产发展有限公司是什么关系
呢？记者从天眼查获悉，青岛海康水
产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为柯亚夫占股
90%，程红梅占股 10%，2024 年 3 月两
人已退出。该公司涉及司法案件达
36 件，在 2021 年被强制执行近 4000
万元。“据了解，柯亚夫出事后，2020
年青岛海康的另一个股东程红梅成立
了这家月亮湾水产公司，接手管理海
康旗下的月亮湾海参店铺。”王女士
说，月亮湾公司也认回购股份这个事，
但是就是不给退钱。

据天眼查显示，青岛月亮湾水产

公司大股东为程红梅，占股95%，柯亚
夫与该企业没有联系。柯亚夫与程红
梅共同持股的还有一家企业，名为池
州市月亮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，柯亚
夫占股 80%，程红梅占股 20%。据王
女士介绍，这是以前的青岛海康、现在
的青岛月亮湾的海参加工厂。

据天眼查信息，市南区李焕金食
品店经营者为程世学，而程世学与程
红梅于 2021 年共同成立了青岛月亮
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，程世学占股
55%，程红梅占股45%。

与王女士签署协议的几家企业的
股东相互交叉，不得不令人怀疑这是
一个提前设计好的消费陷阱。这是否
涉嫌把违约的法律责任推给空壳公司
青岛海康水产呢？王女士等待的“股权
回购”还有谱吗？记者联系到月亮湾水
产公司工作人员万女士，“协议签署时，
预想的是公司上市后，我们按照约定回
购这1%的股份，但是因公司没有上市，
于是回购协议无法履行。月亮湾在积
极与王女士他们沟通，后来出具了一个
和解方案，将尚未支付的佣金折算成海
参给他们，他们不同意。”万女士表示，
购货协议是大家自愿签署的，海参产品
的价值远超5万元，涉及股权的协议有
瑕疵。

王女士手中的股权转让协议与回购协议
有法律效力吗？国耀琴岛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
高级合伙人庄彬表示：“市南区李焕金食品店
系个体工商户，法律没有对个体工商户的资
产以股权或股份的概念进行规定。个体工商
户以经营者财产承担债务，并不能存在体现
股东和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股权。市南区李
焕金食品店签订的‘股权转让协议’实际并无
对应的股权可转让，合同无法履行。青岛海
康水产有限公司作出的回购王女士 1%的股
权的承诺，因并无对应的股权可供回购，为无
效承诺。”

结合万女士的答复，“股权转让协议”盖
的是市南区李焕金食品店的印章，要把这家
个体工商户做成上市公司可谓无稽之谈。双
方签订的“股权转让协议”，更像是一种促销
手段。

王女士应如何维权？山东诚功律师事务
所宁楚竹律师表示：依据现有信息，这四个合
同相互关联，若出现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况，则
王女士可以解除该 4 份合同，并要求对方返
还部分款项，并承担违约金。

王女士遇到的纠纷中涉及多个关联公
司，且涉及合同相对方现已无财产的可能。
根据新修改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规
定，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
有限责任，逃避债务，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
益的，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。股东
利用其控制的两个以上公司实施前款规定行
为的，各公司应当对任一公司的债务承担连
带责任。因此，若有证据证明上述公司之间
滥用公司法人，可将涉及的公司及全部股东
均列为被告，主张承担连带责任。

“消费商”作为一种消费模式饱受争议，
打着创新旗号，以“消费等于赚钱”为口号，做
出高额返利甚至是返还本金的承诺，吸引消
费者入场，但这种“天上掉馅饼的好事”难以
长期维系，商家既无法给予消费者承诺的回
报，到期回购消费本金承诺亦不履行，导致消
费者损失。消费者遇到承诺高回报的消费项
目时，可通过“信用中国”“企查查”等公开渠
道查询公司和商家信誉，若其关联较多的司
法案件和行政处罚，或为新设立的公司，应提
高警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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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女士的签署的系列协议，其中一份
为股份回购协议。（受访者供图） 位于福州北路的月亮湾海参店。

月亮湾
海参店中卖
的土耳其海
参。

合同书中介绍“消费商”为：消费者参与
商品利润分配的泛商业模式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2019 年王女士和老伴在市南
区月亮湾海参店签了一份“消费商”
购货合同，王女士支付5万元，可获
得海参产品大礼包，包括15斤海参
和 30 盒冻干粉。“海参不是国产刺
参，是国外价格较便宜的品种。这
些货不值这么多钱，我们之所以会
签购货合同，是因为商家给了很多

‘诱人’政策。”王女士说。她向记
者出具了 4 份协议，划算的有点像
天上掉馅饼，协议封面有一句标语：
花本来应该花的钱，赚本来赚不到
的钱。

第一份协议是王女士和市南区
李焕金食品店签订的5万元货款的
购货合同。

第 二 份 协 议 是“VIP 会 员 协
议”。协议内容为，基于第一份购物
协议，给王女士 5年的 VIP会员，协
助店铺推广、每周到店值班2次、每
年获得店铺税后利润的 1%VIP 佣
金，最低 2500 元。据王女士介绍，
目前仅收到2年半的佣金6178元。

第三份协议是“股权转让协
议”。基于前两份协议，市南区李焕
金食品店将于2024年10月，把店铺
1%的股权赠与王女士。这份协议
规定，王女士成为股东后享有股东
权利、承担股东责任，但不承担公司
的债权和债务。

第四份协议是承诺书。承诺按
照5万元价格回收王女士市南区李
焕金食品店 1%的股权。前三份协
议落款盖章为“市南区李焕金食品
店”，第四份协议落款盖章为“青岛
海康水产发展有限公司”。

据王女士介绍，这5年来，月亮
湾海参店经常组织讲座卖货，她陆
续又买了3万多元的海参。而且她
还介绍多位同学、邻居去买海参。

协议约定的5年时间眼看要到
期了，王女士的 5 万元消费本金能
成功兑付回来吗？

纷争 因公司没有上市，回购股份难履行签约 免费吃海参？

维权 纠纷涉及的多个公司及
股东或应承担连带责任


